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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国检查与船舶安全管理体系运行的思考
作者:曾宪军  来源:中国水运杂志  日期:2008年06月18日  点击:

    ISM规则（简称《国际安全管理规则》）1998年7月1日起适用于客船，包括载客高速艇、500GT及

以上油轮、化学品船、气体运输船、散货船和高速货船；2002年7月1日起适用于移动式近海钻井装置

和500GT及以上其他货船。根据公约要求上述船舶及其管理公司应分别在上述日期前取得“安全管理证

书”（SMC）和“符合证明”（DOC），否则该公司及其船舶将不能继续从事国际海上运输。在进行日

常港口国监督检查（以下称“PSC检查”）的同时，增加了对ISM规则符合性方面的检查内容，对适用

规则的船舶管理公司及其船舶实施ISM规则的情况进行有效地监控。笔者作为PSC检查员及ISM实习审核

员，对PSC检查中涉及船舶安全管理体系运行情况作一探讨。 

PSC检查不同于船舶体系审核 

    PSC检查与船舶安全管理体系（SMS）审核两者虽然都以确保船舶和人命财产安全、防止船舶造成

海洋污染为宗旨，但性质又各不相同。 

    首先，PSC检查与船舶安全管理体系审核实施的主管机关不同。PSC检查是由港口国当局对到港的

外国籍船舶依法实施的监督与控制，是港口国主管机关的一项职能和权利；而对船舶SMS的审核是由船

旗国主管机关本身、主管机关授机的认可组织机构或应主管机关请求的另一缔约国政府实施的，是船

旗国主管机关的一项职能。这是针对两个不同的主管机关而言的。 

    第二，PSC检查与船舶SMS审核的依据不同。PSC检查主要依据加入的国际公约，IMO 经A.882(21)

决议修订的A.787（19）决议“港口国监督程序”以及各区域性PSC组织制定的《ISM规则的港口国监督

指南》进行ISM方面的检查，而船舶SMS的审核主要依据IMO A.741（18）决议“国际船舶安全营运和防

止污染管理规则”以及IMO A.788（19）决议“主管机关实施《国际安全管理规则》指南”等进行审

核。  

    第三，PSC检查与船舶SMS审核的方式不同。一般情况下PSC检查需事先确定好目标船，然后再根据

登轮初始检查的总印象或明显依据决定是否进行更详细的检查，通常检查期限为六个月；船舶SMS的审

核不存在选定目标船的问题，所有适用ISM规则的船舶必须进行SMS审核，一般初次审核后，每五年一

次的换证审核以及第二与第三周年间的中间审核通过后才能保持SMC证书的有效性。 

    第四，PSC检查与船舶SMS审核对“缺陷”和“不符合规定的情况”所采取的行动不同。首先，

“缺陷”与“不符合规定的情况”定义不同。“缺陷”系指检查中发现的不符合有关公约要求的状

况，它侧重于船舶“硬件”方面（如船体、机器、设备、配员或操作安全方面）的不符合；“不符合

规定的情况”是指客观证据表明不满足某一具体规定要求的可见情况，而“重大不符合规定的情况”

系指对人员或船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或对环境构成严重危险，并需要立即采取纠正措施的可辨别的背

离，包括未能有效和系统地执行《国际安全管理规则》的有关条款，它侧重于船舶“软件”方面（如

船员不熟悉ISM规定的职责、体系文件失控、缺乏适当的程序和须知、程序同规则要求不一致）的不符

合，是针对船舶运行的安全管理体系而言的。其次，对“缺陷”与“不符合规定的情况”采取的行动

不同。在PSC检查中，若发现严重缺陷及严重不符合规定的情况，船舶将可能被滞留；PSC检查官（下

称“PSCO”）也可能要求所发现的缺陷在船舶开航前纠正或下一港纠正或一段时间内纠正，也可直接

通知船旗国政府、船级社、本地区所有备忘录国家及地区；对体系检查中发现的“重大不符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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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要求船舶开航前纠正，“一般不符合情况”要求船舶在三个月内纠正。而船舶SMS审核中如果发现重

大不符合情况，通常意味着船舶审核没有通过，船舶也将无法取得有效的SMC证书；对不符合规定的情

况，审核员可要求船舶及其相关人员立即纠正或在一定时间内（一周、一个月、三个月）纠正，必要

时可安排跟踪审核。 

    第五，PSC检查与船舶SMS审核的实施人员不同。PSC检查由港口国当局正式授权的PSCO负责实施，

PSCO没有做审核的职能，也没有做审核的义务；而船舶的SMS审核则由船旗国主管机关或其认可的机构

指定的审核员进行审核。 

PSCO不同于安全管理体系审核员 

    在国际海事组织大会通过的《港口国监督程序》以及各地区PSC组织通过的“ISM规则符合性的港

口国监督指南”中都没有“港口国监督检查官必须是安全管理体系审核员”的规定和要求，从各国的

实际情况来看，PSCO也不可能都成为审核员。 

    首先，PSCO与SMS审核员的职责及其授权不同。PSCO主要依据有关国际公约的规定，经授权代表港

口国对抵港的外国籍船舶进行检查；SMS审核员则《ISM规则》的要求，代表船旗国政府对其本国国籍

船舶及其公司进行审核。 

    其次，PSCO与SMS审核员的资格和培训要求不同。PSCO应具备港口国检查员资格，能用英语同主要

船员进行交谈，掌握与PSC有关的适用公约条款的必要知识，实施操作性检查的PSCO还应具备船长或轮

机长的海上资历或与之相当的资历；而SMS审核员要求具有主管机关或经认可机构认可学历或资历，理

解并掌握ISM规则及其强制性规定的要求，具备从事审核的足够资格和技能，并经考核持有有效的审核

员证书。 

PSC检查中涉及ISM规则符合性的问题与对策 

    随着全球范围内PSC检查的不断深入和ISM规则的有效实施，一些地区的港口国监督组织相继制定

并通过了“ISM规则符合性的港口国监督指南”，从而将ISM规则符合性检查纳入到日常的PSC检查中，

在进行日常港口国检查的同时，增加了对ISM规则符合性方面的检查内容。现就 PSC检查中涉及ISM规

则的检查谈几点个人的看法： 

    一是将日常PSC检查与ISM规则符合性检查有机结合起来。由于实施港口国监督的目的在于抑制低

于标准船的营运，促使船旗国政府履约。过去，港口国监督往往把检查的重点放在船舶技术标准（如

船体结构、水密性、安全设备）和证书的有效性上。目前，ISM规则实施近十年来，在 P-MOU、T-MOU

国家已多次开展ISM规则符合性的PSC专项检查中，逐渐将ISM规则的符合性纳入PSC日常检查中，不再

仅局限于对DOC、SMC证书有效性的检查，开始注重船舶SMS运行情况的检查。鉴于日常PSC检查与ISM符

合性检查有着密切关系，笔者建议对常规PSC检查中发现的缺陷，要从SMS运行中查找出现缺陷的原因

以确认船上运行的SMS的符合性、有效性；同时指明程序或须知中的不足，采取适当的行动以防止这种

情况的再次发生。在PSC检查过程中以日常PSC检查为主，ISM符合性检查为辅，针对发现的缺陷再从

SMS中查找根源，对SMS的符合性、有效性进行验证，从而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 

    二是提高PSCO对ISM规则的熟悉程度。由于PSCO本身不一定是ISM审核员，要求所有的PSCO完全熟

悉ISM规则还需要一个过程，所以目前有的PSCO不熟悉ISM规则或对规则部分条款不太理解，以至于在

进行港口国检查过程中出现一些误解和偏差的情况，采取了错误或不恰当的行动，造成船舶不适当的

滞留或延误，从而损害了船东的合法权益。为此，笔者建议在PSCO资格和培训要求中加大ISM规则熟悉

程度方面的要求，以适应日常工作的需要；有条件的情况下，PSCO进行ISM规则专门的培训，以致取得

ISM审核员资格，这对PSC检查工作甚为有利。 

    三是对检查出的“缺陷”采取何种措施。在PSC检查过程中，PSCO需要针对PSC检查的结果决定采

取何种行动，由于缺陷与船舶安全管理活动有关，所以针对日常PSC检查发现的缺陷，多数能在SMS中

找到不符合规定的情况。同样一个事实，因其检查的角度不同而导致处理结果亦不相同。比如消防总

管锈穿，影响消防水的压力。从PSC检查来看，属于0725项消防设备方面的缺陷，采取的行动可能是30



（滞留）；而从ISM规则检查看，则可能属于2550项违反了船舶和设备维护规定的不符合规定的情况，

采取的行动是18（在三个月内纠正）。对上述情况，建议视具体情况而定：一般情况下采用“就重不

就轻”原则，选择相对重要的处理意见，尽量避免两种行动都采取；但是如果检查中发现仍有大量其

他维护保养方面的缺陷，那么，可以认为船舶SMS体系没有进行有效运行，可以采取滞留船舶，并通知

SMC发证机关对船舶SMS体系进行重新审核评估。此时，PSCO的专业判断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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